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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發揮社團活動潛在課程之功能，促進正當課外活動，培養學 

生處事及領導能力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第 二 條 社團指導老師之聘請，得由各社團視實際需要，就學有專長且需符

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之師長（含校外）遴聘，於每學年期末前
一個月，檢具同意書與學經歷資料表，由學生事務處組成社團指導老師
聘任審查小組初審通過，簽請校長核聘，聘期一年，任滿得續聘之。 

第 三 條 每位指導老師原則上以指導一個社團為限。 

第 四 條 各社團以聘請一名指導老師為原則，如因實際之需要，並經專案簽。 

簽請校長同意後，得增聘一名。若社團因校內無具備該項專長之 

教師可擔任指導時，得經學務處審核，簽請校長聘用校外人士擔任 

社團指導教師。 
第 五 條 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如左： 

一、輔導學生正確社團活動知識與觀念，以樹立優良之校風。 

二、指導社團活動，協助學生推展各項相關工作及解決有關工作之 
各種疑難問題。 

三、社團指導老師每週至少得指導學生社團活動乙次（期中期末考 

試週除外），並於社團活動紀錄表簽章。 

四、出席社團指導老師會議，並協助學校處理有關社團活動之特殊 

問題與重大事件。 

五、指導學生社團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。 

六、校外社團活動請依本校「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之規定」 

輔導，指導老師得隨隊指導。 

七、社團指導老師對學生之優良事蹟或嚴重過失，應協商承辦單位簽 

報請給予相關獎懲處理。 

第 六 條 社團指導老師指導活動費，為每學期核發一次，發放標準為每週 

500元，依據指導老師實際社課時數計算，校內教職員兼任者每學期

上限 4,000 元，校外人士擔任者每學期上限 8,000 元。若社團經

專案簽請增聘一名指導老師，則依申請金額二分之一核發指導活

動費。 

第 七 條 社團指導老師輔導學生熱忱負責，認真盡職，而有具體良好績效者， 

得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予以獎勵。 

第 八 條 社團指導老師因故不能繼續指導，或因其他事由，不能按本校規定 

執行職責時，得由各社團與課外活動指導組研討後，報請校長另聘之

。 
第 九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 


